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

投标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 号臣田工业区 28 栋 2 层

投标文件正文（信息公开部分）

一、投标函

致：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BAZXCG-2025-00037 的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的招标文件，参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

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

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总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足额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标有效期

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同的重要

内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它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7、7、如我单位提交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意深

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我单位提交的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深圳市东华印刷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号臣田工业区 28栋 2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彭飞苑；

电话：18928487988 ；     

日期： 202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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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自行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

采购（自行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符合招标文件关于联合体及进口产品的相

关资格要求。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自行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

〔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

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

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自行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

禁止参与政府采购（自行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

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

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

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

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

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

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

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

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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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

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

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

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1.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

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投该产品符合节能

产品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足《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库〔2023〕

7号）要求。若所投产品涉及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要

求。

12.我单位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13.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

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不存在为本次

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若存在“不

同供应商的董事、股东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同一人的”情形的，我单位保证不存在串

通投标、恶意串通或者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

14.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15.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获得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书（即 CCC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则所投该产品须具

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

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

损失。

                                    

投标人：深圳市东华印刷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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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一）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第一册第一章招标公告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即投标人资格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格证明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

将作投标无效处理，其中要求提供《自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且已在规定章节中提供的，此处不重复提供。）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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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有效期内的《印刷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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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1.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参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单位

名称）    的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项目

名称）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标的名称）  ，

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深圳市东华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要求承接企业本身所属行业应当与招标文件要求的行业相一致） ，从业人

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413.26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6.3424  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投标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参照《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

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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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详细分项报价清单

（一）分项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尺寸/材质/工艺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价

(元)

★单价限制

金额(元)

预算金额

（元）

1 健康证卡

尺寸：85*54*0.5mm

要求：内容可定制，PVC 材料，双面胶印，颜

色定制绿色、白色

210000 张 0.29 60900 0.29

2

托儿所、幼儿

园工作人员健

康证明书

尺寸：A6

要求：内容可定制，软胶套封皮，首尾页硬质，

木浆纸内页，4张/本，克重 200g

20000 本 1.75 35000 1.80

3 A3印制表单 内容可定制，单张，单面，铜版纸不干胶贴纸 5000 张 0.79 3950 0.85

4.1 单面 125000 张 0.09 11250 0.09

4.2

内容可定制,单张，支持彩色,克重

80g 双面 36000 张 0.1 3600 0.11

4.3
内容可定制，100 张/本，支持彩色,

克重 80g
单面 200 本 12 2400 13.33

4.4
内容可定制，一式二联（复写），200

联/本
单面 黑白 100 本 8 800 9.00

4.5 彩色 38000 张 0.36 13680 0.36

4.6
内容可定制，单铜卡 350g/张 双面

黑白 36000 张 0.33 11880 0.33

4

4.7

A4印制表单

压针孔线，打流水条形码，每张不同

条码号，克重 80g
双面 黑白 60000 张 0.09 5400 0.10

5.1 彩色 118000 张 0.07 8260 0.07

5.2
内容可定制，单张，克重 80g 单面

黑白 35000 张 0.06 2100 0.06
5

5.3

A5印制表单
内容可定制，100 张/本，支持彩色,

克重 80g
单面 / 500 本 5.5 2750 5.83

7171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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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内容可定制，一式两联（复写）,支

持彩色,200联/本
单面 / 500 本 7.5 3750 8.00

5.5
内容可定制，一式三联（复写）,支

持彩色，210联/本
单面 / 200 本 8.95 1790 10.17

5.6
尺寸：A5白色

要求：内容定制，不干胶材质，啤格子
480000 张 0.23 110400 0.23

5.7
易撕贴纸，可粘在器械、物品表面，不易脱落，

啤格子
1000 张 0.9 900 1.00

6 体检报告封皮
250g白卡单面覆膜异型双面胶和易撕带，加装

订胶条
彩色 11000 份 1.1 12100 1.13

7 横幅 40-80cm宽，旗帜布 1400 m 11 15400 11.67

8.1 PP/车贴/不干胶（户内、户外） 单面 彩色 2810 m² 38 106780 40.00
8

8.2
海报

光面无背胶 单面 彩色 180 m² 36 6480 38.50

9 单页折页纸 128g铜板，4+4，尺寸 95*210mm 双面 彩色 6500 份 0.15 975 0.16

10 二折页 128g铜板，4+4，尺寸 190*210mm 双面 彩色 120000 份 0.22 26400 0.22

11 三折页 128g铜板，4+4，尺寸 285*210mm 双面 彩色 350000 份 0.23 80500 0.23

12 易拉宝 尺寸 1800*800mm、PP胶、铝型材架子 100 套 120 12000 121.67

13.1
60X80CM 手提海报架宣传展板 A型展架立式，

铝合金，双面
50 套 200 10000 208.33

13

13.2

展板
尺寸：1800*800mm；铝合金框架+铁质底座+亮光板裱

板+印刷海报
50 套 211 10550 221.67

14 门牌

背板：17*30cm，透明亚克力背打 uv，带滑槽；门牌号：

亚克力雕刻立体字；科室牌内容卡片：亚克力 UV 画

面，6*30cm

70 块 115 8050 116.67

15.1
封面为 200 克铜版纸，内页重量 80

克，双面彩印，32P，尺寸 210*140mm

含封面、封底、

内页排版设计
彩色 6100 本 4.1 25010 4.27

15.2 彩色 6000 本 4.8 28800 4.83
15

15.3

手册
封面为 200 克铜版纸，内页重量 80

克，双面彩印，64P，尺寸 210*140mm

含封面、封底、

内页排版设计 黑白 250 本 8.3 2075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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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封面为 200 克铜版纸，内页重量 80

克，82P，尺寸 210*140mm
双面 黑白 200 本 8.6 1720 8.86

16.1 磁吸，PVC板，10*10 cm 100 块 15 1500 16.00

16.2 磁吸，PVC板，20*10 cm 50 块 26.5 1325 28.00

16.3 磁吸，PVC板，20*30 cm 200 块 41.5 8300 43.00
16

16.4

标识牌

磁吸，PVC板，30*40 cm 30 块 72 2160 77.00

17 制度牌 5mm亚克力背打，40*60cm 50 套 160 8000 162.33

18 腰线 黑底车贴，高度 10cm 50 m 6.9 345 7.67

19 档案袋 340*240mm，250g牛皮纸 1900 个 2.65 5035 2.77

20 大信封 1 228*320mm,128g牛皮纸 2000 个 1.35 2700 1.47

21 大信封 2 228*320mm,158g牛皮纸 2500 个 1.25 3125 1.28

22 小信封 220*110mm，120g双胶纸 7200 个 0.48 3456 0.50

23 工作证 KT板，85.5*54mm 60 张 5.7 342 5.83

24 名片 90*54mm 600 张 0.22 132 0.25

25 公示栏
尺寸 73*82cm，过哑胶、PP背胶，2个 A3磁性贴+1个

A4磁性贴+4个 B8磁性贴
400 张 97 38800 100.67

合计（即投标总价；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小写：710950       大写：柒拾壹万零玖佰伍拾元整 710950

注：

1、此表可延长，各投标人根据本项目实际涉及的所有支出项情况修改后填写。本表如有缺漏项，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中标人签订合同前将详细的《分项报价表》递交采购单位，经采购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

备注：1、投标人按“报价要求”对不同品类的标识物料分别报价。报价均保留两位小数，且均不得超过对应最高限价，否则作投标无效

处理。

1、投标人填写的“分项报价合计”须与投标总价一致，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

投标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 号臣田工业区 28 栋 2 层

（二）投标人认为需要涉及的其他内容报价清单

无其他内容报价清单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

投标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 号臣田工业区 28 栋 2 层

五、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无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

投标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 号臣田工业区 28 栋 2 层

六、履约评价

无



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标识标牌及印刷品印制服务项目

投标单位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社区宝田二路 2 号臣田工业区 28 栋 2 层

七、体系认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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